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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与
桐柏路交叉口向南 50 米路
东，小方桌碳烤羊肉，露天经
营，使用炭火烧烤，夜间噪音
扰民。后面的好久不见夜
市，夜间噪音扰民。煤机路
与工农路路口东南角，原来
的空地，被违规建设为门面
房。

富景生态园 2013 年夏
天沿黄河 1 公里左右，倾倒
建筑垃圾数万方，多次举报，
至今未清理。

嵩山大道与长乐路交叉
口附近多家二手车销售门
市，常年占用人行道，压盲
道，当街洗车，污水横流。城
管局和交警队充当保护伞，
不作为。

新郑北区碧桂园一期与
二期中间一条南北走向的
路，该路南段没有硬化。土
地裸露，垃圾清理不干净，臭
气大，土发黑，扬尘大；碧桂
园承诺2020年 5月 1日交房
前修好，至今未处理。

1.和庄镇东高水库污染
严重，上游多个排污口无人
管理，污水没有经过处理从
薛店镇排出，水质污染气味
难闻，要求对水质做报告；

2.2015年河道治理拆除
莲河周围 200 米内养殖户，
现在还有很多养殖户，小连
楼村养殖户污染水源；

3.西高村高建中非法占
耕地多年无人管，租用村民
土地建厂建仓库牟取利益，
建养殖场气味难闻，养殖场
西边土地荒废裸露；高留军
占用西高村村民土地建厂。

郑州新郑市郑煤集团张
沟煤矿，有大量磨机，粉碎石
子，无手续，石料黄土不覆
盖，扬尘严重。

新郑市新店镇北靳楼
村，存在多家食品厂，恶臭刺
鼻，油烟排放严重。之前曾
向督察组举报过该案件，举
报人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
（未指出具体方面）。

登封市宣化镇岳窑村东
500 米，一个废弃水泥厂院
内（红色大门），现在有一无
证运营的石子厂。夜间生
产，噪声巨大，粉尘污染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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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饭店问题。5月 3日，中原区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经查，魏记小方桌餐
饮店，证照齐全，使用便携式野炊炉（卡式炉），燃料为小瓶装燃气，室内烧烤使用净化一
体炉，燃料为瓶装液化气，未使用炭火烧烤。露天经营区域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
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内部区域，不占用城市道路，夜间存在部分顾客喧哗的情况。老街院
餐饮饭店证照齐全，目前尚未开业。该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违规建设门面房问题。该处违规建设门面房未占压道路红线，未投入使用。
现场不能提供相关手续。该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3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
经查，富景生态园北端沿黄河岸边有条生产防护堤，根据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经验，

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利用部分建筑垃圾物料和泥土堆砌成生产防护堤，减缓河水对田地
的冲刷，防止黄河岸边的土地流失。该生产防护堤宽约3米，一边是麦田，一边是河水，
防护堤地表以上未发现有乱扔、乱倒建筑垃圾，存在少量石渣、砖渣等建筑垃圾物料。
之前未收到举报该问题情况。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3日，新密市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嵩山大道与长乐
路交叉口附近临街现开设36家二手车门店，其中，15家存在超门店经营行为，把二手车
停放在店铺门前的人行道上，个别还占压盲道；3家有洗车设备，存在洗车行为，存在洗
车水流向人行道现象；18家二手车门店经营规范。

2021年 5月 3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因市政道路施工，该南北走向道路尚未开始建设并与市政道路完成对接，其南段东

侧长度为5米的一段目前完成了硬化；该路段存在裸露土地约600平方米，风大易起尘；
现场发现的垃圾为少量装修垃圾，是因前期对碧桂园存放于该路段的装修垃圾进行清
运过程中发生遗撒而造成；现场未闻到异味，土地也没有变黑。该条道路由新郑市新区
管委会负责修建。

综上所述，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3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
查：

问题1：和庄镇东高水库污染严重，上游多个排污口无人管理，污水没有经过处理从
薛店镇排出，水质污染气味难闻，要求对水质做报告。

经对上游进行沿河排查，未发现莲河两侧有排污口；高老庄水库属于莲河河道一部
分，莲河水源主要来自位于薛店的新郑新康水务有限公司处理后的尾水排放和自然降
水。经查询该公司污水排口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显示出水符合标准。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于2021年 5月 5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进行
取样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于 2021年 5
月 4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高老庄水库进行取样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
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2015年河道治理拆除莲河周围 200米内养殖户，现在还有很多养殖户，小
连楼村养殖户污染水源。

乔会杰占用1.66亩一般耕地养牛，占用3.57亩基本农田养羊；乔永明占用约1.99亩
基本农田养鸭，盖有塑料棚；乔和平占用约0.79亩基本农田养羊和鹅，盖有简易棚；经排
查小连楼养殖户，未发现污水乱排放现象。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3：西高村高建中非法占耕地多年无人管，租用村民土地建厂建仓库牟取利益，
建养殖场气味难闻，养殖场西边土地荒废裸露；高留军占用西高村村民土地建厂。

（一）关于高建中占地问题。
现场调查时，高建中在其中 16亩土地上养有 500余头种猪，有粪便异味，建有晾粪

棚，粪便委托郑州恒润能源有限公司处置；养殖场西边约5亩土地荒置，准备复耕复种；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在对涉嫌违规用地进行调查。

经了解，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曾于 2017年 6月，对高建中在 6.13亩土地上非
法建办公楼、仓储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该问题属实。

（二）关于高留军占地问题。
高留军于 2009年租用新郑市和庄镇西高老庄村约 6亩土地用于养猪，后因连年亏

损，2016年开始停止养殖，用地类型为一般耕地。现场调查时，土地上现建有厂房。该
问题属实。

综上，举报问题属实。

2021年 5月 3日，新郑市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在张沟煤矿南北两院没有发现存在“大量磨机，粉碎石子”现象，在北院进大门口东

侧发现堆放有约 750立方米煤矸石，煤矸石部分已经风化，未采取覆盖措施，院内道路
已硬化；南院为原煤堆场，裸露地面采用防尘布覆盖。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5月 3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举报件中的多家食品厂实为有 6家食品厂，在调查时：1.新郑市千百味食品有限公

司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未发现生产设备及产品；2.新郑市华凯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果冻
产品，生产环节不产生油烟，不涉及油烟排放问题；3.涉及油烟排放的有 4家公司，分别
为：郑州龙润食品有限公司、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美胜食品有限公司、郑州
市大生食品有限公司，该 4家企业生产车间门窗密闭，油烟净化设施均正常运行，现场
未闻到刺鼻性恶臭气味。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曾于 2021年 4月 17日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该4家企业生产中排放废气进行了取样检测，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于4月
22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废气排放均符合标准。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3日，登封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反映“登封市宣化镇岳窑村东 500米，一个废弃水泥厂院内（红色大门），

现在有一无证运营的石子厂”问题
登封市宣化镇岳窑村东500米，一个废弃水泥厂院内（红色大门），现在有一无证运

营的石子厂实为登封市山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石灰石破碎车间。该公司办理有营业执
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项目批复等相关手续。该举报不属实。

（二）关于反映“夜间生产，噪声巨大，粉尘污染严重”问题
该公司因资金问题，处于停建状态，尚未投产。其石灰石破碎车间无生产痕迹。公

司不具备生产条件，不存在夜间生产情况，没有噪音巨大、没有粉尘污染严重情况发
生。因长期停建无人管理，地面有灰尘，易产生扬尘。该举报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举报点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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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关于饭店问题。魏记小方桌餐饮店已主动停
业整改，并拆除门头，暂无法进行噪声监测。中原
区城管局对该饭店负责人进行现场约谈，要求规范
经营。下一步，中原区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督促
辖区餐饮企业规范经营。

关于违规建设门面房问题。5月 4日，该房屋
建设者主动对 15间违建房屋进行拆除，预计 5月
14日前拆除并清运完毕，随后对地面进行绿化。

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惠金河务局、惠济
区花园口镇人民政府已现场要求富景生态园立即
进行整改，截至目前，问题区域石渣、砖渣等建筑垃
圾已清理。下一步，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发现有
倾倒垃圾现象及时进行制止并清理。

1.新密市交警大队依法对超门店经营门店下
达 15份《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对于占
用人行道、压盲道妨碍交通的车辆，下达 10份《违
法停车告知单》，共依法处罚 2000元；对轻微违规
停放的 43台车辆，通过新密交管信息平台对车主
进行短信提醒；新密市城管局、青屏街街道办事处
按照有关规定对有洗车行为、洗车水流向人行道的
门店，责令清理洗车设备。现已全部整改到位。

2.对反映的新密市城管局和新密市交警大队
充当保护伞问题，分别由新密市城管局党组、新密
市公安局党组进行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新郑市新区管委会已与市政部门积极对接，争
取尽早打通此条道路。新区管委会也已责令碧桂
园物业清理该路段遗留的少量装修垃圾，清理完毕
后在此播撒草籽、进行绿化，为小区业主创造干净、
整洁、畅通的生活环境。

问题1：1.新郑市和庄镇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加强对高老庄水库周边巡查，及时了解
水质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2.新郑市薛店镇政
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加强对新郑新康水
务有限公司监督管理，确保出水达标。

问题 2：1.2021年 5月 5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向乔会杰下达了新自然资责改字〔2021〕
050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停字〔2021〕050
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改字〔2021〕051 号
（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停字〔2021〕051号（和
庄）通知书；向乔永明下达了新自然资责改字
〔2021〕052 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停字
〔2021〕052号（和庄）通知书；向乔和平下达了新自
然资责改字〔2021〕053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
责停字〔2021〕053号（和庄）通知书。2.新郑市和
庄镇政府督促养殖户将占用的土地整改到位。

问题 3：1.2021年 5月 3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向高建中下达新自然资责改字〔2021〕049
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停字〔2021〕049 号
（和庄）通知书；对其违法用地的行为，新郑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法立案查处。2.2021 年 5月 3
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高留军下达新自然
资责改字〔2021〕048号（和庄）通知书、新自然资责
停字〔2021〕048号（和庄）通知书；新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将依法对其违法占地行为立案查处。3.
新郑市和庄镇政府督促高建中、高留军将其占用的
土地整改到位。

新郑市龙湖镇政府责令张沟村对露天堆放的
煤矸石采取防尘布苫盖，做好日常洒水降尘，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强化扬尘管控，切实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新郑市要求辛店镇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加大对辖区企业的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
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登封市宣化镇政府要求该企业加强管理，及时
清理好卫生，降低扬尘污染。同时，相关部门加大
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力度，确保在建设完成并通过
相关部门验收后才能投入生产，严格按照环评报告
中的各项防治措施执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依规处理。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上接五版）


